
附件 1
江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任务要求
	各环境要素网络
	广东省建设任务
	江门市建设任务要求

	
	点位数（个）
	布点情况
	点位数（个）
	备注

	空气环境监测网络
	城市站
	约150
	地级以上城市（国控网）
	约22
	江门市区点位优化、调整

	
	区域站
	16
	粤东西北地区增设6个区域站
	0
	我市无相关建设任务

	
	超级站
	2
	江门等地
	1
	配合省继续提升超级监测站监测能力

	
	县级空气自动监测站
	约130
	优化、补充，县（市（区））全覆盖
	0
	配合省统一的布设工作

	
	复合污染成分监测网
	约3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1
	配合省继续提升复合污染成分监测站监测能力

	
	粤港澳珠三角空气网
	23
	在6个站点升级开展VOCs在线观测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路边站
	约2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1
	在市区新建1个路边站

	
	码头专题站
	5以上
	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珠三角地区主要港口码头
	1
	在市区主要港口码头新建1个码头专题站

	空气环境监测网络
	农村综合示范站
	4
	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农村地区各新建1个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垂直监测、遥感监测专题站
	6以上
	珠三角地区2-3套，粤东西北地区各配一套激光雷达，与卫星遥感对接，实现垂直监测和遥感监测
	1
	在新会区新建垂直监测子站1个

	
	重金属专题站
	4
	汕头、韶关、湛江、清远等市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VOCs专题站
	4
	广州、惠州、湛江、茂名等市
	1
	在蓬江区新建空气挥发性有机物专题监测子站1个

	水环境监测网络
	地表水监测网
	约340
	覆盖全省各县（市（区））
	约9
	配合省优化地表水监测网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网
	约700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约25
	配合省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网

	
	产业转移园区监测网
	约400
	95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约7
	7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近岸海域监测网
	约 200
	近岸海域、主要海湾、重点海洋排污区域等
	约6
	近岸海域等，在近岸敏感海域银洲湖建设浮标式自动在线监测系统1套

	水环境监测网络
	水污染通量监测网
	约 50
	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注河段
	约2
	跨地级市河流交接断面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79
	各地级以上市
	约4
	全市范围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生物毒性实 时监控系统
	15
	珠江、韩江等
	1
	市区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土壤质量监测网
	约 7600
	耕地、饮用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
	约385
	2017年度开展对农业生产环境中土壤、灌溉水中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的监测调查及相对应的农产品中重金属含量调查研究,全市共选取103个农业环境质量监测点；省控点180个，国控点102个，主要对农业生产环境中土壤中重金属的监测调查。

	
	多功能样品库
	1
	多功能样品库占地约5000平方米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噪声环境监测网络
	城市区域
	约 30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120
	对原有监测网络进行优化，覆盖江门市区建成区

	
	道路交通
	约 25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130
	对原有监测网络进行优化，覆盖江门市区建成区

	
	功能区
	约250
	功能区点位全部实现自动监测
	8
	对原有监测网络进行优化，市区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监测

	辐射环境监测网络
	国控点水体
	约100
	主要江河、饮用水源地、海水、地下水
	约2
	市区饮用水源地

	
	空气Y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
	10
	在梅州、揭阳、云浮市新建
	1
	在蓬江或台山、开平新建1个

	
	电磁辐射自动监测示范点
	3
	部分地级以上市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生态监测网络
	卫星遥感监测监控中心
	1
	接收、分析、应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结合高 清视频，对全省生态状况进行监控与评估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生态监测网络
	无人机、无人船遥感监测应用示范基地
	3
	东江、珠三角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 流域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地面生态观测站
	约 20
	林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区域（流域）生态监测监控中心
	1-2
	新建机构，承担区域大气、水、土壤和近岸海域、 核与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大污染源监测（区）域流 域重点环境问题监测评估、环境应急监测等工作
	0
	配合省开展相关工作


附件2
《江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分工表
	序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部门
	时限要求

	1
	在现有城市站基础上，按照省的统一部署，进一步优化布点，加强站点建设，配合省建设农村站及空气自动垂直监测子站、空气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子站等专题站点。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2
	配合省逐步建设路边、码头等空气监测站。
	市交通运输局
	市环境保护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乡规划局
	2017-2020年

	3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产业转移园区、重大环境风险源下游等环境敏感断面的监测，逐步补充主要江河、农村水环境等水质监测断面；开展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注河段的水质与主要污染物通量实时监控；逐步开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物毒性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市环境保护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2017-2020年

	4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逐步补充重要港湾及人类活动频繁海域等水质监测断面。
	市海洋渔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市交通运输局
	2017-2020年

	5
	提升全市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等监测能力。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水务局
	2017-2020年

	6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逐步建立以耕地、饮用 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为重点的土壤监测网络，涵盖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主要农产品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行业企业（化工、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畜禽养殖场等）及其周边地区、历史污染区域等。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农业局
	2017-2020年

	7
	配合省在耕地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8
	配合省在大型交通干线两侧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市交通运输局
	
	2017-2020年

	9
	配合省在现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点。
	市环境保护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2018年

	10
	全市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监测。
	市环境保护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7-2018年

	11
	配合省在生态保护红线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重点地区，建立生态地面定位观测站或定位观测样地，实现对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等指标的监测，并定期开展重点地区生态状况遥感监测与评估。
	市林业和园林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12
	配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强化 对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野生动植物重要 栖息地、重要湿地、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生态公益林、沿海基干林带、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以及重要河口、特殊保护岛屿、海洋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等海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的监管。
	市环境保护局
	市水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海洋渔业局
	2017-2020年

	13
	建立完善市级重点污染源名单并每年进行动态更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排放标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监测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要建设稳定运行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依法开展监督性监测，分级公开监督性监测信息。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14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拓展对机动车、船舶、等移动污染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市环境保护局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江门海事局
	2017-2020年

	15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拓展对畜禽养殖等农业污染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16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拓展对建筑工地等扬尘污染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7-2020年

	17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拓展对种植业等农业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市农业局
	
	2017-2020年

	18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开放数据接口，建成汇集各级各类环境监测数据的数据库；制定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机制，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及时准确发布全市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及生态状况监测信息，提高政府环境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权。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卫生计生局、市统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海洋渔业局、市气象局，市网信统筹局
	2017-2020年

	19
	在统一数据传输标准体系的基础上，依托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构建信息统一发布的市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平台。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20
	更新完善全市主要大气污染源清单（区）域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评估系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服务系统和可视化业务会商系统，提高空气质量预报和污染预警水平。发布各市（区）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强化污染较严重地区的污染源追踪与解析，建设全市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体系。
	市环境保护局
	市气象局
	2017-2018年

	21
	形成宏观与微观融合、质量与通量并举、人工与自动互补的全市水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西江流域江门段、潭江流域干支流水体和大中型水库、水源地、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等的水质监测与预警。
	市环境保护局
	市水务局、市海洋渔业局
	2017-2020年

	22
	开展针对全市放射性风险源及敏感目标的详细调查，配合省建立分级、分类、分段的突发核与辐射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体系。以核设施和核利用源为重点，加强核与辐射环境风险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动态更新。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23
	定期开展全市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对生态保护红线区、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重要湿地、重要生态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人类干扰、生态破坏等活动进行监测、评估与预警。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海洋渔业局
	2017-2020年

	24
	完善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排放自动监测与异常报警机制，提高污染物超标排放、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等信息追踪、捕获与报警能力以及企业排污状况智能化监控水平。增强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预警与处置能力。
	市环境保护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安全监管局
	2017-2020年

	25
	依法完善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的监管制度，创新环保、质监、公安等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建立投诉举报 和市场退出机制，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市环境保护局
	市公安局、市质监局
	2017-2020年

	26
	建立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信用管理体系，按信用等级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差别化管理。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27
	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市发展改革局
	
	2017-2020年

	28
	按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市委组织部
	市监察局、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29
	依法履行对排污单位的环境 监管职责，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立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和快速响应机制，制定监测与执法联动工作规程，并根据污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执法。
	市环境保护局
	市公安局
	2017-2020年

	30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研究制定江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江门市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管理规定等规章。按照全省统一的监测布点、监测和评价技术标准规范开展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生态、污染源、噪声、振动、辐射等监测，增强各部门、各类监测机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卫生计生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海洋渔业局、市气象局
	2017-2020年

	31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推进我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市环境保护局
	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017-2017年

	32
	完善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财政保障机制，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测数据质量控制、环境应急监测、核与辐射监测、监测预报预警、大数据分析等能力建设；保障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有效投入。
	市财政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33
	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开放服务性监测市场，鼓励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参与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污染源自动监测设施运行维护、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清洁生产审核、相关工作场所的辐射检测或者个人剂量检测、企事业单位自主调查等环境监测活动。在基础公益性监测领域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包括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等。加强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素质。研究制定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环境监测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34
	配合省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健全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促进和鼓励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鼓励市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在满足需求的条件下优先使用国产设备，促进国产监测仪器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借鉴先进经验，提升我市监测科技创新能力。
	市科技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35
	深化粤港澳环境监测合作机制。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协调推进珠三角区域环境监测，共同维护及优化粤港澳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市环境保护局
	
	2017-2020年


附件3

江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责任清单

一、市环境保护局

牵头组织实施我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

（一）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建设全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全市生态环境预报预警体系；

（二）构建全市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机制；

（三）牵头推进我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二、市委组织部

按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三、市编办

配合推进我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

四、市发展改革局

（一）支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有关项目立项审批；

（二）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指导环境监测相关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应用。

六、市科技局

（一）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促进和鼓励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

（二）鼓励市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

七、市公安局

（一）共享机动车信息库，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二）指导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安保工作；

（三）配合环保部门开展污染源监测监管执法。

八、市监察局

利用监测与评价结果，对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九、市财政局

（一）统筹用好现有环保资金，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大数据平台等有关项目的财政保障；

（二）为我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提供财政保障。

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我市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提供人事管理、职称管理支持。

十一、市国土资源局

（一）按照省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二）共享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一）按照省的统一部署，对建筑工地开展施工扬尘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三、市交通运输局

（一）配合省在港口、交通干线布设监测点位，试点开展空气、土壤质量自动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相关道路交通流量数据及港口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信息，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四、市水务局

（一）配合省在人口密集区、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区、大型工业基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地下水监测；在主要江河、湖泊水库、饮用水源地等布设监测点位，开展水功能区监测；在重要水库水源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水生态监测包括藻类监测、浮游动物监测等；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市水环境质量预警体系。

十五、市农业局

（一）配合省在耕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开展种植业等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和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六、市卫生计生局

（一）对自来水水厂出厂水质开展卫生监督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七、市质监局

（一）监督生态环境监测仪器设备使用单位依法申请检定或校准；

（二）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对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管，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机构，依法进行处理。

十八、市安全监管局

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信息、矿山及尾矿库信息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十九、市统计局

将有关环境统计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

二十、市林业和园林局

（一）配合省在林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布设监测点位或建立生态监测站，开展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等生态指标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二十一、市海洋渔业局

（一）配合省在近岸海域、主要海湾、海洋生态敏感区、海洋保护区、重点渔业水域以及重点海洋排污区域等重要海洋功能区布设监测点位，开展海洋和渔业水环境质量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市水环境质量预警体系。

二十二、江门海事局
（一）配合省组织建设沿海和内河船舶污染监视网络，配合开展船舶污染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二十三、市气象局

（一）配合省完善气象观测网络，开展气象要素监测，完善气象部门组建的大气污染成分监测网；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市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体系。

 二十四、市网信统筹局

（一）完善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为政府部门间的环境生态信息共享提供交换渠道和基础性支撑；

（二）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推动建设环境保护大数据平台，指导有关部门共享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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